
广州市关于加快推进众创空间建设发展 

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5]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

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 号)，

加快推进我市众创空间建设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

态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特制定本措施。 

众创空间是指依托社会资源，为创客提供包含工作空

间、网络空间、交流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在内的各类科技创

新创业场所。众创空间将创客的想法和创意变为项目和产

品，是科技企业孵化服务链条体系中“苗圃”阶段的重要孵

化形式。众创空间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本市注册的独立法

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办公场所；具有开展科技创新服务

相适应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人员；已接纳一定数量的创客开展

创新创业活动；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计

划合理。已享受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中相应政策条款的，不

再重复获得本政策措施支持。 

第一条 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众创空间建设，引导科技企业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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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大学科技园、文化创意园、大学生创业见习基地、新型

研发机构以及其他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服务的机构，积极

开展众创空间建设。针对我市资源特点，市区联动，打造一

批有示范性、在全国有较强影响力的特色众创空间。对纳入

示范建设的特色众创空间，予以最高 500 万元资助。 

第二条 支持众创空间减免租金为创客提供创新创业场

所。按照众创空间实际场地面积（含公共服务面积）以每年

每平方米 1000元的标准给予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连续三年的

场地面积补贴。 

第三条 对众创空间配套建设（包括自建、合建和引进）

并主要为创客服务的公共技术平台，按照其建设投资额的

30% 给予公共技术平台服务机构一次性补贴，补贴额最高不

超过 300 万元。平台建设投资主要指相关设备器材费用，且

应扣除财政资金支持部分。 

第四条 众创空间聘任创业导师，且创业导师服务满一

年并经众创空间考核合格和市科技创新主管部门核准的，按

照每一位导师每年 3 万元的标准给予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补

贴。每个众创空间每年创业导师工作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第五条 众创空间新接纳大学生（含高校及科研院所在册

或毕业不超过两年的大专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创新创业，

且在该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满一年的，按照每人 3万元的标准

给予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补贴，专项用于为大学生提供创新创

业指导服务。每个众创空间年度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150万元。 



第六条 对广州市众创空间年度绩效评价得分 80分（含）

以上的众创空间，给予 20万元绩效奖励。 

第七条 对创客租用众创空间开展创新创业的，按实际

支付给众创空间的费用给予最长两年的场地补贴，每个创客

每月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第八条 创客在银行贷款用于在众创空间开展创新创业

的，对其贷款所产生的担保费全额予以补贴。已享受各级财

政贷款担保补贴部分应予扣除，每个创客年度补贴额最高不

超过 50万元。 

第九条 创客向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购买技

术创新服务的，可从众创空间申领科技创新券，每个符合条

件的众创空间年度发放科技创新券额度最高不超过 300万

元。创客购买工商、财税、金融、法律、专利、知识产权等

中介服务的，按照实际支付中介服务费用给予全额补贴。 

第十条 对创客在众创空间开展的创新创业项目，可依

托众创空间申报我市科技计划项目，如获立项可获得 20万

元科技经费支持。每个创客在研市科技项目不超过 1 项。 

第十一条 鼓励众创空间内的创客项目引入社会资本，对

创客项目引入创业投资或众筹平台股权投资的，按实际到位

引资额的10%，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鼓励社

会资本对创客项目进行股权投资，对在广州地区注册并投资

创客项目1年以上的创业投资公司、有限合伙创业投资企业、

众筹平台和其它投资者，按照实际投资额的10%，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给予一次性补助。 



第十二条 鼓励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国内外创客组织等为创客开展创新创业交流及培

训活动，对组织开展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创业大赛、

创业大讲堂、创业训练营等公益性活动，按实际发生合理费

用给予事后补贴，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本措施自发布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